
现将江西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9月对我市组织开展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昌江区胡训炎食品店的“手包绿豆”冰棍
(一)食品名称:“手包绿豆”冰棍;购进日期:2025-08-11;不合格项目:菌落总数、大肠杆菌。
(二)产品风险控制
昌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规定时间送达检验结果通知书至胡训炎食品店,经核查该批次的“手包绿豆”冰棍当天进货10件，每件40支，共400支，采购价为每件16元，共计160元。手包绿豆冰棍2025年9月5日卖出3件，9月7日卖出3件，9月9日卖出4件，合计五天卖完，每件售价24元，合计收入240元，违法所得240元。
(三)原因排查及整改情况
经排查,该批次不合格食品是生产环节导致,由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涉案货值金额较少、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社会危害后果较小，在接到不合格报告通知时，及时在店门口张贴发布召回公告，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该店停止向供应不合格食品的供应商进货，并保证做好食品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工作等整改措施,确保采购的食品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四)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胡训炎食品店售卖微生物残留超限量的手包绿豆冰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并符合江西省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政处罚清单（2025年版）第十四条“经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履行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规定，我局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并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积极整改，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建议对当事人免于处罚。


(处罚决定书编号：昌市监食不罚〔2025〕11号）


